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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B(1)1497/11-12(01)號文件 

 

二零一二年四月十四日特別會議  

資料文件  

 

 

 

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 

 

規管公務員接受利益及款待的機制  

 

 

目的  

 

 因應委員對公職人員接受利益及款待事宜的關注，本文

件向委員簡述規管公務員的相關機制及誠信管理工作。  

 

 

廉潔和誠信  

 

2.  公務員隊伍是一支常設、誠實、用人唯才、專業和政

治中立的隊伍。「誠信」是維持公平、公正、公義社會的道德力

量。政府一直以來高度重視公務員的廉潔和誠信，故此要求他們

時刻嚴守個人品行和操守的最高標準，以取得並維持公眾對他們

的尊重和信任，協助政府達致有效管治。  

 

 

規管機制  

 

3.  當局從多方面規管公務員的個人品行和操守。首先是法

律方面，《防止賄賂條例》 (香港法例第 201 章 )對公務員接受或

索取利益有明確的限制。任何人員若沒有獲授權索取或收受利

益，即觸犯《防止賄賂條例》內的刑事罪行。此外，公務員亦受

普通法下的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」罪行所規管。若公務員嚴重濫

用職權，故意並且在沒有合理解釋的情況下作出失當的行為或不

作出恰當的行為，即使並不涉及受賄或獲取金錢利益，他們亦可

能被刑事檢控。  

 

4.  在制度方面，所有公務員根據其聘用合約，須遵守有關

規管公務員品行和操守的政府規例、規則和指引。公務員事務局

頒布了《公務員守則》，闡述公務員須恪守的基本信念及操守準

則，包括堅守法治；誠實可信、廉潔守正；行事客觀、不偏不

倚；政治中立；對所作決定和行動負責；以及盡忠職守、專業勤

奮。各級公務員須遵守建基於這些基本信念的操守準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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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 在處理利益衝突事宜上，公務員必須避免其公職與私人

利益之間出現實際、觀感上或潛在利益衝突。如不能避免而可能

或已出現利益衝突，他們必須盡快向上司申報。在作出申報後，

除非獲上司批准，否則該公務員不應參與任何與利益衝突有關的

工作。此外，涉及處理敏感資料的指定職位公務員 (包括所有首

長級公務員 )須定期申報其私人投資及配偶的職業。當局會衡量

他們可能遇到利益衝突情況的機會，採取適當的管理或防範措

施。高層人員 (例如常任秘書長等 )在獲委任時和其後每年，也須

登記其投資和權益，供市民查閱。  

 

6.  公務員以私人身分接受的利益，須按 2010 年《接受利益

(行政長官許可 )公告》的規定，獲得一般或特別許可，方可以接

受該利益。如公務員以公職身分獲得利益 (例如禮物 )，該利益須

被視為給予該員所屬政策局 /部門的利益。如基於禮儀或為免引起

冒犯或造成尷尬而未能婉拒（例如以公職身分出席社交場合或典

禮時獲贈送紀念品），他們須把禮物帶回所屬的政策局或部門，

並向批核當局申報。有關的審批決定及處理方法會記錄在案。  

 

7.  至於接受款待，公務員應避免接受任何過分豐厚或頻密

的款待，以免履行職務時造成尷尬、令政府聲譽受損，或引致任

何可能或實際出現的利益衝突。公務員如因工作需要而被邀出席

飲宴場合和接受款待，他們應按照個別部門訂立的內部指引，作

出申報或申請。  

 

8.  上述的規管機制行之有效，而公務員亦熟悉和嚴格遵守

有關的法例及政府規例、規則和指引。公務員如干犯涉及違反其

公職授與的信任或濫用職權的刑事罪行或不當行為，當局絕對不

會姑息。對任何涉嫌不當行為，當局均會迅速查明究竟或轉介相

關執法機構跟進。若有關不當行為查明屬實，該員須面對紀律處

分或刑事檢控。  

 

 

誠信教育  

 

9. 除了制定一套良好的規管機制讓公務員知所遵從，當局

亦通過持續的誠信教育以深化公務員廉潔守正的文化。公務員事

務局與廉政公署推動「誠信領導計劃」，透過各政策局和部門高

層管理人員的帶領，推廣局和部門內有關誠信的活動，並制訂切

合本身需要和工作目標的誠信管理計劃，積極發揚和深化誠信文

化。在截至二零一一年底的三年內，約有 63 000 名各級公務員參

加了超過 1 800 個防貪培訓課程及有關廉潔守正和避免利益衝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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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講座。此外，當局亦持續加強和更新供所有公務員使用的網上

「公務員誠信管理資源中心」的內容，並上載不當行為的案例，

讓全體員工知所警惕。  

 

 

結語  

 

10. 當局對維持公務員隊伍的廉潔守正，一向不容絲毫懈

怠。一如既往，公務員隊伍會繼續緊守崗位，以誠實、專業和不

偏不倚的態度，全力協助在任政府依法有效施政，竭誠服務市

民。  

 

 

 

公務員事務局  

二零一二年四月  


